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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电 预 告
序号

1

2

3

4

5

6

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查询，咨询电话：87202999。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停电日期

10月23日

10月24日

10月25日

10月26日

10月26日

10月30日

停电时间

9:00-12:00（雨天取消）

8:00-16:00（雨天取消）

8:00-16:00（雨天取消）

8:00-16:00（雨天取消）

9:00-17:00（雨天顺延）

8:00-16:00（雨天取消）

停电线路

章店K854线10#-28#杆

华溪726线城北726B开闭所

松石610线宏泰610B开闭所

下街611线牟店611B开闭所

10KV水厂203线构件厂分支线16#杆分支线

城东710线松安710F开闭所

停电范围

蓝天路 2#路灯变、城西新区卫生院、市乡公路管理所、顺达公路养
护公司、中国电信、章店村经济合作社、章店村。

东塔路 1#公变、丽北 127 公变、丽北 95 公变、丽州北路 4#公变、金
爵名流变、桃花大厦公变。

火车站公变、宏泰公变、贵都公变、陈小平、楼新天（融济典当）。

虹霓小区3#公变。

毛村、黄棠加油站。

松安摄影1#变、松安摄影2#变、吴松安商住楼公变。

停电原因

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现有批量电脑、空调等报废物资需
处置，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处理。

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

招标时间：2018年10月23日
招标地点：九铃东路 3191 号农业

大厦三楼
联系电话：89280882

永康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
2018年10月16日

报废招标公告

2018年10月17日（第1073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浙0784民初1505号

浙江雾川实业有限公司、章国泽：本院受理
原告许学刚与浙江雾川实业有限公司、章国泽、
胡小琴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1505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浙江雾川实业有限公
司偿还原告许学刚代偿款276516.67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4 年 12 月 20 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
确定偿还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
行完毕。二、驳回原告许学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998 元，公告费 600 元，合
计 6598 元，由被告浙江雾川实业有限公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3608号
张美丽（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世雅下街村

凤 凰 路 112 弄 7 号 ，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110104527）：原告浙江新天都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与被告张美丽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84 民
初 3608 号判决书。判令如下：由张美丽支付浙
江新天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物业费
12704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8 年
5 月 2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限判决
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张美丽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6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566 元，由张美丽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8）浙0784民初3937号
朱凤英：（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金胜路

73 弄 1 幢 3 单 元 305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224197001082723）：本院在审理原告浙
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凤
英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784 民初 393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由被告朱凤英归还原告浙江永康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透 支 款 人 民 币
47592.45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算至2018年4
月 1 日止的利息为 3523.12 元、违约金为 1737.96
元；自 2018 年 4 月 2 日起利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违约金按每月最低还款额未
还部分的5%计算，最低1元，最高500元，计算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本判决支持的利息和违约金
总额不超过以透支本金为基数从透支之日按年
利率 24%）】。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22 元，公告费 400 元，
共计 1522 元，由被告朱凤英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87号
杜顺雨，男，1989 年 2 月 6 日出生（身份证

号：33072219890206453X），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东城街道下余村 46 号：本院在审理原告
潘耕与被告杜顺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87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杜顺雨归还原告潘
耕借款人民币 29100 元并支付利息 1800 元，共

计人民币 30900 元，款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
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或价款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96 元，公告
费 400 元，共计人民币 996 元，由被告杜顺雨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立案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